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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赣市府办字〔2025〕57号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规范和促进赣州市出租汽车客运发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市属、驻市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促进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

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我市出租汽车客运（含网约车客运和巡

游出租车客运，下同）市场秩序，促进行业健康、有序、高质量

发展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放宽平台许可地域限制。按照优化营商环境，建设全国

统一大市场要求，放宽市级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企业地域限制，由

市级行政审批部门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企业，经营区域由市中心城

区（含章贡区、南康区、赣县区、赣州经开区、蓉江新区，下同）

调整为全市范围。取得市级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企业，除按规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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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心城区范围内设立服务机构外，可以不在县（市）设立服务

机构。由县级行政审批部门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企业，经营区域为

所在县域范围。

二、支持调整网约车经营区域。网约车车辆许可按照属地管

理原则，根据市中心城区、县（市）城区经营区域的不同，由市

本级或县（市）层面许可。依法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

的网约车，若因运营需求需调整至原许可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经

营，应重新办理许可或许可变更手续。县级行政审批部门应为符

合准入条件的网约车依法办理许可，县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在

本辖区运营的网约车的监管，保障网约车合规运营。

三、鼓励巡网融合发展。支持巡游出租车实行“巡网两用、

一车两价”，巡游出租车除可以巡游揽客、站点轮排候客外，也可

以通过电信、网络平台预约等方式提供客运服务。巡游出租车通

过电信、网络平台预约等方式提供客运服务的，可以实行市场调

节价。鼓励网约车平台企业与巡游出租车经营者合作，为巡游出

租车提供无差别的网络预约订单服务。支持巡游出租车自主选择

合规的网约车平台企业开展网约车业务。

四、实行驾驶员“一考双证”。统一全市网约车驾驶员和巡游

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题库与考试方式。新申请参加出租汽

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实行“一考双证”，即“一次报名、

一次考试”，考试成绩合格者同时取得《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

和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两种资格证件，驾驶员持证可

依法从事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两种业态。原取得《巡游出租汽车

驾驶员证》或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的驾驶员，实行“两

证互认”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得以未取得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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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资格证件为由实施处罚。

五、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。网约车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班

车客运、包车客运等道路客运经营活动，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

内从事经营活动，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，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

可的经营区域内。网约车平台公司和网约车驾驶员违反相关规定

的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

暂行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。私人小客车以合乘名义从

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行为的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并依法

查处。

六、强化市场监管。推行网约车、巡游出租车网上年审模式，

提升政务服务效率。升级改造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系统，创新监管

方式方法，充分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，精准识别、

查处不合规网约车。完善出租汽车投诉处理机制，畅通投诉渠道，

及时受理和处理乘客投诉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违规驾驶员和平台

企业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。落实服务质量信

誉考核制度，建立不良记录驾驶员名单，通过信用激励和约束机

制，引导驾驶员不断提升服务质量。

七、鼓励创新服务模式。鼓励网约车平台企业在我市开通网

约车专车服务，支持其通过优化服务流程、升级车辆配置、提升

驾驶员服务标准等方式，为乘客提供高品质、差异化出行选择。

探索开展无人驾驶出租汽车试点工作，支持企业在划定区域内开

展无人驾驶出租汽车试运行，相关部门在道路测试、安全监管、

数据管理等方面应提供政策支持与保障。

八、持续完善服务设施。完善客运场站网约车、巡游出租车

通道、蓄车场，增设便民服务设施，改善乘客候车、驾驶员候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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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。推动在高铁站、火车站、机场、旅游景区等乘客集中的重

点区域建设司机驿站，向全体网约车、巡游出租车司机开放，着

力解决司机停车、休息、如厕、充电等实际困难，提升驾驶员职

业幸福感。用好工会驿站、城市驿站、社区服务中心等现有阵地，

通过资源整合、功能升级和服务延伸，打造综合性服务阵地，切

实提升网约车、巡游出租车司机的服务体验和保障水平。

九、强化安全保障。网约车平台企业和巡游出租车经营企业

要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定期组织驾驶员开

展安全教育培训与应急演练，落实车辆定期检验和报废制度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履行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强对辖区出租汽

车客运的安全监管。市交通运输、发展改革、网信、市场监管、

公安、行政审批、人社等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

做好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服务相关工作，保障出租汽车客运行业安

全稳定运行。

本通知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既往政策规定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如遇国家或省出台新政策，按新政策

执行。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5年10月29日印发


